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 

 

江市监„2022‟44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《关于做好校

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》、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八部门转

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

的通知》等要求，切实规范教育培训广告市场，维护学生权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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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轻学生负担，现对教育培训广告发布行为提醒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正确的广告导向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以健康的形式表达广告

内容，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

的要求。 

二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

年人保护法》，教育培训广告发布应注意事项 

（一）不得刊登、播放、张贴或者散发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

心健康内容的广告。 

（二）广告应当真实、合法，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

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

负责。 

（三）不得使用“国家级”、“最高级”、“最佳”等用语。 

（四）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，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。 

（五）不得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内开展广告活动，不得利用

中小学生和幼儿的教材、教辅材料、练习册、文具、教具、校服、

校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。 

（六）教育、培训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 

1．对升学、通过考试、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，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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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教育、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； 

2．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、考试命

题人员参与教育、培训； 

3．利用科研单位、学术机构、教育机构、行业协会、专业

人士、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、证明。 

三、认真贯彻落实“双减”文件精神，保护青少年儿童健康

成长 

（一）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减

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的要求，

主流媒体、新媒体、公共场所、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

不得刊登、播发校外培训广告；要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、

误导公众教育观念、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

为。 

（二）依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《关于做好校外

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》要求，不区分学科类、非学科类，要确保

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、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、居民区等线上线

下空间不刊登、不播发面向中小学（含幼儿园）的校外培训广告。 

四、健全广告合规管理制度，依法依规发布教育培训广告 

全市教育培训机构（广告主）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应

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加强广告合规管理，建立健全广告审核制

度，完善审核流程，严格审核标准，避免广告风险。对已发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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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培训广告进行全面清理，及时发现处理不合规教育培训广

告。 

 

 

 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江门市教育局 

2022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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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
校对：林智伟 
 
 


	

	



